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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9D_AD_E5_c27_28039.htm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企业产业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根据《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关于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署厅发[2001]279号)

、《海关总署关于贯彻的通知》（署监发[2004]109号）和《

关于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关措施的审批规定》（署

令第86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符合以下基本

条件的企业，均可按照《关于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

关措施的审批规定》（署令第86号）文件规定步骤办理备案

申请手续，申请在中国关境内适用《关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署厅发[2001]279号)文件规定的一项

或数项便捷通关程序。 （一）企业守法经营，资信可靠，内

部管理规范、严格，半年内无走私、违规情事，并有足够的

资产或资金为本企业因适用便捷通关程序应承担的经济责任

提供总担保； （二）企业在杭州关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从事高新技术生产，且其生产产品已列入科技部、外经

贸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共同编制的2003年

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三）具有进出口经营

权，并已在海关注册； （四）本企业上年度出口额（包括加

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下同）在1亿美元以上。 （五）上年度

出口额超过500万美元的软件企业和上年度出口额超过5000万

美元的集成电路企业。 第三条 低于本办法第二条第4、第5款



规定的限额条件但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1、第2及第3款规定的

各项条件的企业，如因情况特殊确实需要在中国关境内适用

有关便捷通关程序时，可正式行文直接向杭州海关申请。书

面申请时应参照《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关程序审批

表》和《便捷通关企业资格审查表》内容报明本企业有关情

况，杭州海关根据申请情况会同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审核同意后转报海关总署审批并报商务部备案。 第四条 符合

以下基本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在杭州关区或协定关区范围

内适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一项或数项便捷通关程序。 （一

）经海关评定为A类或AA类的生产型企业，守法经营，资信

可靠，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半年内无走私、违规情事，并

有足够的资产或资金为本企业因适用便捷通关程序应承担的

经济责任提供总担保； （二）企业在杭州关区注册，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从事高新技术生产，且其生产产品已列入科技

部、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共同编制

的2003年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三）具有进

出口经营权，并已在海关注册； （四）本企业上年度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在一千万美元以上的。 （五）上年度出口额超

过100万美元的软件企业和上年度出口额超过500万美元的集

成电路企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